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受文者:造林生產組 

地址: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葉名容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:02-23518524 

發文日期：中民國95年9月11日 
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0951616867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說明 

一、復貴府95年9月6日府農林字第0950107937號函。 

二、本案造林地之地號及面積變更案，依據獎勵造林實施要點( 

以下簡稱本要點)第2點規定，貴府係屬林業管理經營機關， 

有關參與全民造林計畫造林地之造林成果檢測，依據本要點 

第5點規定，應由貴府或受理機關赴實地核對地籍圖，必要 

時予以實測，檢查造林情形，並將實際檢測結果，登記於造 

林檢測紀錄卡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本局為瞭解各地全民造林推動情形，指派所轄各林區管理處 

辦理現場抽查業務，各項抽測結果主係提供各機關參考並作 

為爾後針對相關作業改進之參據。 

四、茲因本局非屬地政專業機關，○君之實際造林位置及面積仍 

應由貴府與地政人員詳實確認後，本諸權責自行酌處；如有 

實際造林面積不足之情形，仍須依規追回溢領之歷年獎勵金。 

主旨:有關貴縣所轄全民造林戶○○○君93年度申請參與全民造林 

計畫造林地之地號及面積變更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正本:宜蘭縣政府 
副本:基隆市政府、臺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縣政府 

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縣政 
府、高雄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 

 

第1頁共2頁 



 

 

 

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、本局各林管處 

第2頁共2頁 

電子交換: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臺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 

縣政府、臺中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 

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縣政府、高雄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 

花蓮縣政府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


